


导负责。

2、学生申请。凡符合获得创新学分条件者，由学生本人填写《西

安工程大学本科生创新学分申请表》（附件 3），并附证明材料，此

表由学院留存。

3、学院认定。学院对学生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，认定创新学分。

本科生创新学分认定中学科竞赛分类标准根据参赛年份的不同参考

不同的竞赛文件，分别为《西安工程大学 2020 年学科竞赛目录》、

《西安工程大学 2021 年学科竞赛目录》、《西安工程大学 2022 年学

科竞赛目录》、《西安工程大学本科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西工程大教字〔2020〕17 号）以及《西安工程大学大学生创新学

分认定与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(西工程大教字〔2016〕52 号)，具体

对应关系见下表。

国家级 省级 校级

一类竞赛 A D G

二类竞赛 B E G

三类竞赛 C F G

注：学科竞赛同一获奖项目创新学分认定以最高级别奖项为准，不重复认定。

4、公示认定结果。学院审核认定通过后，以班级为单位对认定

结果进行公示。对公示结果有异议的，可直接向教务处反映。教务处

组织核查，对不符合事实的创新学分予以取消。

5、学分记录。学院审核、认定、公示无异议后，以班级为单位

将认定过程材料统一在学院留存，以便学校检查。

6、创新实践活动成绩汇总表上，学分栏以创新学分合计总数登



记。学生创新学分累计完成 4 学分以上（含 4 学分），在创新实践活

动成绩汇总表中成绩栏填写“优秀”，不足 4学分的在成绩栏中不做

任何标记直接留白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、请各学院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之前完成创新学分认定工作，

以学院为单位将《2019 级创新实践活动成绩登记表》（附件 5-1）《2020

级创新实践活动成绩登记表》（附件 5-2）签字盖章后交至教务处审

查，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 xpujwcsjk@163.com。我处将于 2023 年 4

月 28 日之前完成教务系统创新实践活动成绩录入工作。

2、请各学院在填写《2019 级创新实践活动成绩登记表》、《2020

级创新实践活动成绩登记表》只填写 2023 年 3 月份认定的学分和成

绩，其他信息不要做任何修改。

3、创新学分认定以“学年”为单位，本次认定材料截至时间为

2023 年 3 月 31 日。

4、此次认定结束后，学校将对 2019 级创新学分不够的同学进行

校内预警，请各学院严格按照文件执行。

5、创新学分认定涉及学生切身利益，必须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

开的原则，对于在创新学分申报、认定过程中弄虚作假者，学校将依

据有关规定对有关责任人和单位予以严肃处理。

附件 1：《西安工程大学大学生创新学分认定与管理办法》；

附件 2：《西安工程大学本科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附件 3：《西安工程大学本科生创新学分申请表》

附件 4-1:《西安工程大学 2020 年学科竞赛目录》




